招标公告

根据大丰英茂糖业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需要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现拟对公司货物代理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。

一

招标内容

1.项目名称：大丰英茂糖业有限公司货物代理服务项目。

2.项目概述：原糖接卸货服务和清关服务。

3.交货期或交付使用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；

4.项目实施地点：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中港大道南侧1号（大丰英茂糖业有限公司厂区内指定地点）

二

投标单位资质要求

（1）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、国际货代资质等相关证书复印件；

（2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增值税一般纳人资格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；

（3）提供企业相关简介、荣誉等文件；

（4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如有授权）；

（5）业绩要求：具备江苏大丰港操作经验，提供近五年类似业绩证明（至少提供3船以上大宗散货进口代理合同复印件，有原糖操作业绩的优先提供）；

（6）根据招标方的服务要求提供清晰的服务方案（包含关键流程的控制节点、服务人员配置、可协调的资源等）；

（7）提供应急处置方案（如出现海关查验、单证不符、运输延误等情况）；

（8）交纳保证金的凭证。

三

中标规则

在企业资质、诚信等级等符合要求的前提条件下，采用综合评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。

四

投标事项

1.投标截止时间：投标单位应于2025年10月27日9:00时前完成投标，以招标单位收到投标文件时间为准，超时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。投标单位更换标书的，须征得大丰英茂招标办同意，否则视为废标。

2.投标保证金：投标单位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向招标单位缴纳投标保证金（详见招标文件）。

3.投标方式：按招标文件要求，报送纸质投标文件并向公司招标邮箱发送电子投标文件。

4.投标文件模板报名领取，由投标单位联系招标单位领取。

5.中标结果通知：自开标之日次日起算，3个工作日内，招标单位将中标/未中标结果通知投标单位，投标单位应在投标文件中指定联系人及方式。

五

付款方式

1.付款方式

货物全部清关完毕后投标方开具6%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招标方，收到投标方增值税专用发票3个月完成付款。

2.支付方式：现金或电子银行现汇  

六

合同签订

中标单位收到中标通知之日起，应于3天内签订合同。中标单位逾期未签署合同的，视为放弃中标资格，招标单位有权选择备选中标单位。

七

其他事项

本招标公告未予明确或可能的歧义内容由招标单位负责解释。

招标单位：大丰英茂糖业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张丽华

电　　话：0515-68852888

